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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 

行政和技术结构的谅解备忘录 

（1978年；1988、2003、2006、2008和2013年修订） 

本谅解备忘录描述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以下称为特别规划）联合协调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的职能、组成和运作。特别规划的结构是在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以下称为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下称为开发计划署）、

世界银行（以下称为世行）和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称为世卫组织）联合发起的基础上形

成的1，并且在政府间/机构间合作和参与的广泛框架内运作。 

1. 定义 

1.1 特别规划是由世卫组织发起并由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和世行联合发起的一项

国际技术合作全球规划，应接受由秘书处制定并经联合协调委员会批准的战略计

划的指导。 

1.2 合作方为： 

1.2.1 向特别规划资源提供捐助的政府；向特别规划提供技术和/或科学支持的政

府；以及受特别规划处理的疾病直接影响的国家的政府； 

1.2.2 向特别规划资源提供捐助或向特别规划提供技术和/或科学支持的政府间组

织和其它非盈利组织。 

1.3 执行机构为世卫组织。 

1.4 特别规划资源系由各政府和组织通过世卫组织管理的基金向特别规划提供的财务

资源。 

  

                                                            
1  经联合协调委员会同意，由联合发起机构修订；自2004年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起生效[见联合协调委员会(26)]

报告，文件TDR/JCB(2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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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合协调委员会 

2.1 职能 

为协调特别规划各合作方的利益和责任，联合协调委员会应具有下列职能：2.1.1

审查和决定特别规划的计划和执行。为此目的，它将随时了解特别规划发展的所有方

面，并审议常务委员会、执行机构和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向其提交的报告和建议。 

2.1.2 批准由执行机构拟定并经常务委员会审查的下一财务期拟议行动计划和预算。 

2.1.3 审查常务委员会的建议和批准该时期特别规划资助的安排。 

2.1.4 审查拟议较长期行动计划及其财务影响。 

2.1.5 审查执行机构提交的年度财务报表以及执行机构外审计员就此提交的审计

报告。 

2.1.6 审查定期报告，这些报告评价特别规划朝着实现其目标取得的进展。 

2.1.7 认可执行机构和常务委员会对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建议。 

2.1.8 审议可能由任何合作方向其提交的与特别规划有关的其它事项。 

2.2 组成2 

联合协调委员会应由下列从合作方中间产生的283名成员组成： 

2.2.14 由特别规划的捐助者推选的12名代表，分别来自向特别规划提供资源捐助

的政府。每位政府代表将代表其政府，并也可代表各国政府在此成员类别

中建立的组合体。每个组合体将制定自己指定委员会代表的程序。如果一

国政府意图同时作为一个组合体的代表在委员会任职，它在申请成员资格

时应表明这一点。不言而喻，参加该组合体的每个政府应有权在联合协调

委员会的任何会议上轮换代表该组合体。 

2.2.2 由世卫组织区域委员会从受特别规划处理的疾病直接影响的国家或向特别

规划提供技术或科学支持的国家中推选的6名政府代表5。 

2.2.3 由联合协调委员会自己从其余合作方中间指定的6名成员6。 

                                                            
2   其成员以联合协调委员会成员的职权范围为指导。 
3  经联合协调委员会同意，由联合发起机构最近修订；自2013年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起生效[见联合协调委员会

(35)报告，文件TDR/JCB(35)/12.3]。 
4  经联合协调委员会同意，由联合发起机构修订；自2008年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起生效[见联合协调委员会(30)

报告，文件TDR/JCB(30)/07.3]。 
5  经联合协调委员会同意，由联合发起机构修订；自 2013 年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起生效[见联合协调委员会(35)

报告，文件 TDR/JCB(3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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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7 特别规划的4个联合发起者。 

联合协调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应为48年，并可连任。 

应其要求并经联合协调委员会批准，其它合作方可作为观察员出席。 

2.3 运作 

2.3.1 联合协调委员会应举行年度会议，并且如需要并经其多数成员同意，应举

行特别会议。 

2.3.29 联合协调委员会应从其成员代表中选举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 

– 主席应每三年选举一次； 

– 副主席应每两年选举一次； 

– 这两名官员应行使职责至其继任者选出。 

如主席代表的合作方不再是联合协调委员会成员或主席不再是该联合

协调委员会成员的一名代表，该主席的任期应在正常任期届满日期之前结

束。如主席职位空缺，副主席应代理主席，直至新主席在委员会下届会议

上选定。 

主席和在其缺席时副主席应主持联合协调委员会会议。在闭会期间，

他们应承担联合协调委员会可能分配给他们的补充职责。 

2.3.3 执行机构应提供秘书处并安排联合协调委员会所需的支助服务和设施。 

2.3.4 除联合协调委员会可能决定的其它特殊安排外，联合协调委员会成员应作

出自己的安排以支付出席联合协调委员会会议所发生的费用。观察员应自

费出席联合协调委员会会议。联合协调委员会的其它费用应由特别规划资

源承担。 

                                                                                                                                                                                          
6  经联合协调委员会同意，由联合发起机构修订；自2006年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起生效[见联合协调委员会(28)

报告，文件TDR/JCB(28)/05.3]。 
7  经联合协调委员会同意，由联合发起机构修订；自2003年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起生效[见联合协调委员会(26)]

报告，文件TDR/JCB(26)/03.3]。 
8 经联合协调委员会同意，由联合发起机构修订；自 2008 年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起生效[见联合协调委员会(30)

报告，文件TDR/JCB(30)/07.3]。 
9 经联合协调委员会同意，由联合发起机构最近修订；自2013 年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起生效[见联合协调委员会

(35)报告，文件TDR/JCB(3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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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务委员会 

3.1 组成和职能 

常务委员会应由联合发起者即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世行、世卫组织以及联

合协调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主席、联合协调委员会资源捐助方

小组的一名代表（上述第2.2.1段提及的一名联合协调委员会成员）以及疾病流行国家

的一名代表（这可能是上述第2.2.2段或者2.2.3段提及的一名联合协调委员会成员）组

成。资源捐助方小组的一名代表及疾病流行国家的一名代表将由联合协调委员会提名

产生并担任常务委员会成员，为期两年，前提是其所代表的国家仍属于联合协调委员

会成员。 

常务委员会应以（经联合协调委员会批准的）标准运作程序为指导并具有下列职

能： 

3.1.1 审查由执行机构拟定的下一财务期行动计划和预算，在联合协调委员会年

度会议之前至少45 天及时提交联合协调委员会。 

3.1.2 就下一财务期特别规划资助向联合协调委员会提出建议。 

3.1.3 根据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和执行机构的建议，批准在特别规划各规划领域

与各科学工作小组之间重新分配资源，并向联合协调委员会报告此类重新

分配。 

3.1.4 审查由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向执行机构提交的报告和执行机构的评论；就

此发表必要的看法并将这些连同适当的评论转交联合协调委员会。 

3.1.5 审查特别规划的特定问题，包括联合协调委员会可能转交给它的问题，并

以报告的形式向联合协调委员会提出调查结果和建议。 

3.1.6 根据需要，向联合协调委员会通报联合协调委员会感兴趣的特别规划事项。 

3.2 运作 

3.2.1 常务委员会应定期召开会议，按照标准运作程序规定，正常情况下每年召

开两次。 

3.2.2 执行机构应安排常务委员会可能需要的支助服务和设施。 

3.2.3 常务委员会成员应作出自己的安排以支付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所发生的费用，

除非标准运作程序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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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 

4.1 职能 

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应具有下列职能： 

4.1.1 从科学技术观点审查特别规划的内容、范围和规模。 

4.1.2 就特别规划内的优先重点，包括建立和撤销科学工作小组以及与规划有关

的所有科学技术活动提出建议。 

4.1.3 就特别规划所有活动的科学技术方面向联合协调委员会和执行机构提供持

续独立评价。 

为这些目的，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可提出和提交其认为适宜的技术文件和建议供

审议。 

4.2 组成 

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应由15名科学家10和其他技术人员组成，他们将以个人身份履

行职责，代表特别规划活动所需的一系列广泛的生物医学和其它学科。在认为有必要

时和有必要的情况下，并在该委员会预算拨款的范围内，主席可以邀请更多的专家临

时参加该委员会的会议11。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将由执行机构根据科

学或技术能力在与常务委员会协商并经联合协调委员会认可之后选定。 

4.2.1 包括主席在内的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任用服务期限应为2年，并可连

任一次或多次，每次2年。为保持成员的连续性，将在可能时错开科学技术

咨询委员会成员最初任期的届期。 

4.3 运作 

4.3.1 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应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 

4.3.2 执行机构应向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提供秘书处，包括持续的科学、技术和

行政支持。 

4.3.3 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的费用应由特别规划资源承担。 

                                                            
10  经联合协调委员会同意，由联合发起机构修订；自2014年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起充分生效[见联合协调委员会

(35)报告，文件TDR/JCB(35)/12.3]。 
11  经联合协调委员会同意，由联合发起机构修订；自2013年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起生效[见联合协调委员会(35)

报告，文件TDR/JCB(3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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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应在全面审查特别规划所有技术和科学方面的基础上

拟定年度报告。该报告包含其调查结果和建议，应提交给执行机构和常务

委员会。执行机构应向常务委员会提交其对该报告的意见。常务委员会应

在联合协调委员会年度会议之前至少45天向联合协调委员会转交该报告，

包括执行机构的意见以及其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主席

或在其缺席时委托代表他/她的一名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应出席联合协

调委员会所有会议。 

5. 执行机构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进行其认为适宜的协商之后，应任命特别规划协调员和特

别规划主任，并向特别规划任命或分配工作计划中确定的所有其他人员。利用所需的

世界卫生组织行政资源及与特别规划联合发起者合作，协调员将负责特别规划的全面

管理。在特别规划协调员的领导下，充分利用世卫组织的科学技术资源，特别规划主

任应负责特别规划的全面科学技术发展和运作，包括行动计划和预算。 

 

 

 


